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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西北區
承辦人：黃雅璘
電話：02-27208889轉6404
傳真：02-27205627
電子信箱：kk4893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信義區福德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7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人字第115303034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5學年度減班超額教師遷調作業說明及日程表各1份（另10項表件請至本局人事

室第二股網頁下載） (41077723_1153030340_1_ATTACH1.pdf、
41077723_1153030340_1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檢送115學年度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減班

超額教師遷調及介聘作業說明、日程表等相關表件各1

份，請依作業說明及日程表完成各項作業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辦理各市立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115學年度減班超額教師

遷調作業，請各學層依下述類別開列職缺：

(一)國中：依各科別及專任輔導教師分別開列。

(二)國小：開列普通班（含專任輔導教師、兼任輔導教師與

加註英語專長教師）及特殊教育班2大類。

(三)幼兒園：開列普通班、特殊教育班2大類。

(四)因應雙語課程學校雙語專長教師需求，參照110學年度起

之作法，國中及國小均增列雙語專長類別。

二、請按各學層覈實查填115學年度國中、國小及幼兒園教師超

缺額調查表（請依「各校編號一覽表」填入調查表編號欄

位中），並於115年1月12日（星期一）中午12時前免備文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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逕送本局人事室第二股彙辦（國中：連羿華科員，國小及

幼兒園：黃雅璘科員，無缺額者亦須填報），各校不得匿

缺。

三、另請有超額教師之學校，依「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

及幼兒園減班超額教師遷調及介聘處理原則」辦理115學年

度超額教師遷調作業。請確實按教師資積填列上述原則之

附表一「減班超額教師積分計算表」、附表二「減班超額

教師遷調名冊」，提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教

評會）審議通過後，於115年2月11日（星期三）下班前免

備文將遷調名冊及積分計算表逕送本局人事室第二股彙辦

（國中：連羿華科員，國小及幼兒園：黃雅璘科員）。

四、為配合大陸委員會政策，參加115學年度減班超額教師遷調

作業之教師須填寫「擬任（現職）人員在中國大陸設有戶

籍、領用中國大陸護照、身分證、定居證或居住證情形具

結書」，並隨同前述資料免備文逕送本局。

五、經核定轉型或輔導轉型為雙語教育學校，得開列雙語教師

缺額，如各校符合資格之超額教師有意選填該類缺額，請

預為準備相關英語分級測驗能力證明文件（達到本市自訂

之CEFR架構B2級所列標準，需包含聽、說、讀、寫4項檢

測，但不限於同一測驗工具或檢定考試，無年限 之限

制）。

六、各校檢討115學年度減班超額須遷調教師或有視同超額教師

時，學校教評會應秉權責審查調出教師確無教師法第30條

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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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款不得申請介聘情事。原核定留職停薪之教師如確定於

115年8月1日前（含8月1日）復職且無教師法第30條各款不

得申請介聘情事，應一併納入檢討。

七、本次減班超額教師遷調作業，訂於115年3月4日（星期三）

下午2時假本市信義區博愛國民小學（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

95巷20號）1樓多媒體會議室辦理（13時45分報到），本局

將依超額教師積分高低順序唱名選填。學校應通知超額教

師持身分證，依規定時間前往會場選填志願，當日並一律

給予4小時公假（公付派代），如不克親自到場參加遷調作

業，請填具委託書，交由受託人代為填選（應備齊委託人

及受託人之身分證），逾時則由本局逕行遷調，不得異

議。

八、教師遷調選填結果，訂於115年3月5日（星期四）中午12時

前公告於本局網站人事室第二股網頁【本局網頁/科室業務

/人事室/第二（任免、敘薪）股】項下，請各校依遷調選

填結果及旨揭作業說明辦理後續教師遷調作業。

九、檢附115學年度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減班超

額教師遷調及介聘作業說明、日程表各1份，下列10項表

件，請逕至本局網頁/科室業務/人事室/第二（任免、敘

薪）股下載：

(一)115學年度國民中學教師超缺額調查表。

(二)115學年度國民小學教師超缺額調查表。

(三)115學年度幼兒園教師超缺額調查表。

(四)115學年度轉型雙語教育學校切結書。

(五)減班超額教師遷調積分計算表。
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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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減班超額教師遷調名冊。

(七)減班超額教師遷調積分計算審核原則。

(八)選填志願委託書。

(九)減班超額教師達成遷調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結果彙

整表。

(十)各校編號一覽表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中學（含完全中學及特教學校）、臺北市政府教
育局所屬公立國民小學、臺北市各市立幼兒園

副本：

31


